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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違規停車已成為都市嚴重交通問題之一，為改善違規停車問題，不得不運用

違規拖吊之機制，以維護道路應有之通行功能，在國家行政資源有限之情況下，

將違規停放車輛之拖吊作業委託由民營拖吊業者執行，實為有效率且可行方法之

一。但民間拖吊業者的營收主要是以論件計酬的方式(來自拖吊車輛的車主) ，其

違規拖吊作業更為積極，執行違規停放車輛拖吊作業時，往往優先選擇易執行且

快速完成拖吊作業之違規車輛拖吊，但部分拖吊作業卻遭到民眾的抱怨，市民對

於違規停車與拖吊作業必要性之實際知覺與期望有所落差。違規拖吊非商品營利，

委託民間拖吊若過度執法易引發民怨，而執法不力亦造成交通秩序混亂，因此如

何界定合理拖吊數量與執法強度？交通警察單位似乎缺乏考核衡量基準，又除了

一般違規停車拖吊勤務外，其他酒駕、防飆執行拖吊績效所需耗費人力與時間，

亦無法以拖吊數量加以衡量。又雖然委託民間拖吊為多數縣市採行方式，惟交通

局與警察局權責與分工問題仍有諸多爭議，需加以釐清與規範。 

關鍵字：違規停車、委託民間、違停拖吊 

一、前言 

違規停車已成為都市嚴重交通問題之一，為改善違規停車問題，不得不

運用違停拖吊之機制，以維護道路應有之通行功能，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85-3 條第 1項規定，可將違規停車車輛移置或扣留，車輛移置或扣留

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並得使

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拖吊對於抑制車輛違規停放與改善道路交通順暢確實

具有正面的助益，尤其是民間拖吊業者的營收主要是以論件計酬的方式(來自

拖吊車輛的車主)，其違停拖吊作業更為積極，相關拖吊勤務的執行雖依法由

交通執勤員警指揮與督導，但部分拖吊作業卻遭到民眾的抱怨，市民對於違

規停車與拖吊作業必要性之實際知覺與期望有所落差，使得整頓交通之立意

受到質疑。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停管處)為配合交通警察大隊(以下簡稱

交通大隊)交通執法拖吊需要，辦理委託民間拖吊公司執行拖吊業務，於停管

處招標採購簽約後，由交通大隊員警指揮拖吊業者執行違規停車拖吊作業。

又臺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於 96 年度查核「委託廠商拖吊」勞務採購案，認

為該採購案異質性不高而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似不盡恰當，不符合「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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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第 66條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5條之規定，故建議改採最低

價格標辦理。因決標方式採最低標，政府所需支出之最高成本不高於決標總

價，可視為臺北市對於民間拖吊公司之委外成本，依現行「臺北市處理妨礙

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保管費係廠商提供場地負責車輛保管工作，

民眾實際於保管場繳交保管費全額給付廠商，大型汽車每輛/日：500 元、小

型汽車每輛/日：200元、機器腳踏車每輛/日：50元。為了兼顧交通安全與民

怨，新北市 101 年宣布調降拖吊費從 1000降為 880元，臺北市違規停車拖吊

移置及保管費亦自 103年 6月 5日起調降，小型車拖吊移置費自新臺幣 1,000

元調降為 900 元，保管費部分，原半小時免費修正為 1 小時內領車免費，並

採半日計費 1次新臺幣 100元，民眾車輛被拖吊的罰金與拖吊保管費要 2000

元（罰單 900 元、拖吊費 900元、保管費 200元）。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臺北市的拖吊量逐年下滑，80 年代一年可拖吊約 60

萬輛，101年只剩約 11萬輛（汽車 85,152輛及機車 27,699 輛）。考量拖吊場

之地理位置、區域環境特性，均會直接影響拖吊場之拖吊數量（如：拖吊場

管轄區域為社經活動較為密集區域，拖吊車進行拖吊之單位時間績效則較高），

此外民營拖吊場拖吊數量直接影響該場承包廠商與司機員之利潤，故停管處

目前考量如果還是流標，將與北市交通大隊研商改為「租斷制」之可行性，

也就是每個月固定給業者一定的報酬，由交大帶拖吊業者執行業務。為使未

來委託民間拖吊招標案能順利執行，本研究將就廠商、契約機關及執法(行)

機關間執行上之問題加以檢討，以作為主管機關未來執行委託民間違停拖吊

作業改善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停車問題向來是都市普遍面臨之棘手問題，有關停車問題之研究文獻頗

多，但針對拖吊課題研究者，國內外卻少有發現，以下謹就與本研究主題較

直接相關之文獻加以回顧。由於違規車輛數是拖吊業提供服務的最基本要素，

若沒有違規停車情形，自然就沒有拖吊的必要，是以必須考量拖吊需求為前

提。又單位面積的違規車輛密度，受到當地的停車供需、車輛持有與使用、

土地使用概況、道路面積、活動人口…等因素之影響。臺北市停管處以執行

取締違規車輛所需拖吊車輛數做為甄選民間拖吊保管場之依據，其區位分佈

因巿中心的土地取得困難，大多分佈於郊區，造成拖吊場過於集中，拖吊責

任區無法同時兼顧拖吊場所在位置及拖吊執行能量，拖吊範圍規劃又常常僅

憑決策者的經驗運作或為拖吊業者協商的結果，以致拖吊範圍缺乏科學方法

與理論基礎，違規車輛未能立即排除，同時造成拖吊保管場經營的效率的低

落。許秀惠(2000)考量政府的拖吊政策、拖吊業者的執行能量，同時考量業

者的拖吊利潤等項，分別以拖吊車輛數（Q）、拖吊行駛速率（V）、出車率（J）、

單位面積違規應拖吊車輛數（E）及可拖吊車輛數與應拖吊車輛數之比例（K1）

等變數構建拖吊保管場服務範圍模式。由模式並可反映拖吊車的行駛里程，

拖吊範圍越大，所耗成本越高，在成本加成的利潤基礎下，給予業者合理利

潤之拖吊費率，解決過去業者極力爭取位於巿中心的責任區，造成較少業者

願意負責郊區的問題，並建議以拖吊時間為計算費率的基礎。高蓓蒂（1992）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32/tugsweb.cgi/ccd=kMuL3E/search?q=auc=%22%E8%A8%B1%E7%A7%80%E6%83%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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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臺北市自 77年實施違規停車委託民營拖吊，幾年來一直因拖吊及保管租金

問題困擾市府及受託廠商，為計算台北市政府應給付之拖吊及保管租金，除

引用 77年 1 月至 80年 12月之各項拖吊資料外，並實地至各廠商調查其成本

與拖吊一違規車輛所需之時間與里程數。以社會總效益最大、公平性、計算

方便及兼顧業著投資意願等方面，研擬出合理之拖吊及保管租金費率計算公

式，該公式以投資報酬率法為基礎，藉由合理之成本與利潤下評估，建立合

理的拖吊及保管費租金。亦對委託民營拖吊作業有關法令及管理方面加以採

討並提出改善與建議。 

張新立等人（1996）曾以供需比指標作為界定停車問題嚴重程度之標準，

並反應隨時間變化的供需狀況，應用唐肯式多重全距檢定以及布雷德理‧泰

瑞模型分析，將分析結果排序，作為區域性停車問題嚴重程度的排序。該研

究的價值在停車問題研究的領域中，引用新的統計方法與概念對所蒐集的資

料做更有效的分析，以作為輔助擬定車位管理或增建停車位政策之參考，但

該研究應用供需比指將停車問題嚴重之地區排序，有可能忽略實際上存在停

車問題嚴重的地區。因為使用供需比指標的前提是必須清楚掌握停車需求數

與停車供給數，在供給大於需求的地區，該指標確實可以反映出停車設施的

服務水準，但是若當需求大於供給時，該指標只能反映停車問題嚴重，卻無

法反映嚴重程度，因為供給與需求之間差異的數量才是問題的關鍵。此外，

就國內而言，由於民意代表施壓致使執法過於寬鬆，所引發的違規停車與違

規使用停車空間等情形十分普遍，致使無法明確計算地區停車供給總量，使

得我國對於供需比指標的應用僅能明確掌握路邊停車供給量或路外停車供給

量之計算。 

羅永光等人（1986）以停車需求、停車供給及路邊違規停車數建立供需

比指標、供需差及路邊違規停車三類指標，再以此三類指標來定義各地區違

規停車問題嚴重程度，並將停車問題之嚴重性分為三級：嚴重地區、次嚴重

地區、不嚴重地區，以停車需供比 1.0、0.9-1.0及 0.9 以下分別代表之。該研

究所提出之供需差指標，主要在於彌補供需比指標之不足，如前所述，因為

若兩個地區的供需比相同，但停車供給數與停車需求數之差不同，所表現之

停車問題嚴重性應具有不同的意義。曹天衛（1999）由違規停車的觀點探討

都巿停車供需之特性，分析其與違規執法取締以及違規停車現象三者之互動

關係，在違規停車之分析上，以地區違規停車數量與虛擬違規停車空間之比

值做為違規嚴重程度指標，分析地區停車問題的嚴重程度，假設每輛車輛停

放長度為 6 公尺，則禁停路緣長除以 6，可視為一虛擬違規停車空間，故違

規嚴重指標為違規停車數量/（禁停路緣長/6），其中將停車需供比與違規取締

列為影響違規嚴重性指標之因素。張靖等人（1995）針對某一特定區域，建

立一違規停車數量的簡單計量模式，以動態控制之方式來討論模式的最適控

制解，並考慮下列三種情況：(1)某一段時間裡沒有取締違規時；(2)違規停車

瞬間取締率為一定值時；(3)考慮違規停車所產生之社會成本與取締違規停車

成本，在動態最適化控制模式下違規停車數量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方銓鐘（1998）鑑於國內警政業務逐步推行民營化政策，從法制面，經

濟面、公共行政面探討違規車輛拖吊民營化的績效目標及評估，以台北巿違

規車輛拖吊業務民營化策略為初步實證評估，及以問卷調查探求民眾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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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64.2﹪的受訪民眾同意對重要路段強力拖吊

有嚇阻作用，有 32.3﹪認為違規停車拖吊委託民間執行是否比公有拖吊更具

效率，有 37.7﹪不同意，另 30.1﹪無意見。李宗勳（1992）提及「美國警政

工作民營化的經驗」曾對違規拖吊民營化個案研究，並對台北巿租用民間違

規停車拖吊的個案研究調查，以「巿場機能」、「政府管制」及「管理面向」

等三個構面的偏好或滿足程度的相關性評估其成效。針對交通警察對於拖吊

業務民營的反映態度調查結果顯示，拖吊能嚇阻民眾違規停車的看法高達

60.8﹪，至於違規停車拖吊委託民間執行是否比公有拖吊更具效率有 41.4﹪

同意，不同意 27.9﹪，無意見 30.6﹪，再就警方是否有能力監督拖吊業者，

大部分警察仍持肯定態度占 50.9﹪。 

李建良（1996）藉由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問題之實例研究，釐清委託私

人行使公權力之態樣及國家賠償責之問題，提出違規車輛因警察機關執行拖

吊措施而置於行政機關實力支配之下「公法上寄託關係」之觀念，此法律關

係自違規車輛被固定架在拖吊車上時起，即已成立，至行政機關將拖吊及保

管工作以私法契約委由民間拖吊者實施，並不影響此法律關係之成立及性質，

拖吊業者實施拖吊或保管措施時，係居於行政機關「履行輔助人」之地位，

行政機關應就該業者之故意或過失，負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同一之責任。該

研究從國家賠償法之規範意旨出發，著眼於「公權力」概念之闡微，嘗試將

前述類型納入「受委託行使公權力」概念中，期能符合國家賠償法保障人民

權益之規範目的。 

三、違停拖吊作業實施現況 

3.1臺北市違停拖吊業務沿革 

起初臺北市違規車輛拖吊業務，如同其他縣市，由交通警察大隊負責執行，

惟因公有拖吊車的數量不足，且受服勤時間之限制，主要以不定期重點的路障

排除為拖吊重點，由於每日的每輛車的拖吊績效不彰〈每日未達 5 輛〉，無法

發揮嚇阻違停改善交通的目的。交通警察大隊乃於 77年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56條及「臺北市妨害交通車輛處理辦法」第 4條之規定，於「九一

交通大整頓」計畫中，提出租用民間拖吊車之構想，並提報 77年 9月 1日北市

交通督導座談會同意採行。臺北市自 77 年 10 月起將違規停車拖吊委託民營業

務，依拖吊合約之期間分述如下： 

(一)79 年 10 月 22 日交通大隊與忠將、三源、盛忠、盟忠、金鋒、泰北等 6

家民間拖吊業者完成簽約，共租用拖吊車 116 輛，由交通警察大隊各分

隊負責指揮調度。〈77年 10 月 22日至 78年 6月 30日〉 

(二)因交通大隊於第一次租約到期前〈78年 5月 19日〉發布第二次的租用公

告，明訂租用拖吊車必須通過監理單位之檢驗，並領有拖吊車牌者始能

符合資格，但原來 6 家業者所有之 116 輛拖吊車係均由貨車改裝，若依

照公告內容標準，將無法通過檢驗取得合格拖吊車牌照，以符合新公告

資格而續約，其先前所付出的成本將無法回收，經多次陳情，終獲市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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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協助，於 78 年 6 月 15 日出面召集有關單位及業者於市議會召開協

調會，並於會中決議建請市府與拖吊業者在 78年 6月底合約期滿後再續

約 6 個月，使業者不致遭受重大虧損。又因新登記之業者所訂購之拖吊

車無法於 6 月底前順利進口，為使拖吊工作能持續進行，交通警察大隊

乃簽奉市長核定後，與 6家業者完成續約 6個月之協定至 78年 12月 31

日止。〈78年 7月 1日至 78 年 12月 31日〉 

(三)因第一次契約續約至 78 年 12 月 31 日，所以交通警察大隊另於 78 年 8

月 21日辦理第二次租用公告，契約租期為 2年，共有旭鋒、群易、清茂、

固原、正中、華原、堯升、隆地、元成、博國、誼通等共 11家民間拖吊

及保管場業者完成簽約，共租用拖吊車 139 輛；第一次簽約租用之忠將

公司因其拖吊車通過檢驗並取得合格證照，經於 79 年 9月 1日完成簽約

後亦加入拖吊作業，總計 12 家業者共承租汽車用拖吊車 172輛、機車用

拖吊卡車 33 輛，暨 10 處的拖吊保管場。本階段契約原簽至 80 年 12 月

31 日止，但因後續階段移交給交通局，由於交通局趕辦不及，而延後 2

個月，至 81年 2月 29日止。〈79年 1月 1日至 80 年 12月 31日〉 

(四)原由警察局交通大隊主辦拖吊業務，自 81年 3月 1日改由交通局停車管

理處接辦，惟拖吊業務仍由警察局交通大隊第三分隊警員配合支援。計

有旭鋒、群易、福德、士商、凡幾、通河、光復、堯升等 8 家拖吊公司

與交通局停管處完成簽約，共租用汽車拖吊車 114 輛，機車拖吊車 21

輛。上述 8 家拖吊公司除了凡幾公司外，其餘 7 家拖吊公司皆因趕辦停

車場證明不及，在 81年 7月至 9月間停止拖吊作業，造成所謂「拖吊假

期」。而堯升公司更因此自動於 81 年 7 月至 9 月與交通局解約，只剩下

7家拖吊公司，100輛汽車拖吊車，19輛機車拖吊車參與拖吊作業。〈81

年 3月 1日至 82年 6月 30 日〉 

(五)根據交通局停管處 82 年 3 月 24 日公告甄選民間拖吊公司參與拖吊違規

車輛作業內容，本階段除原規定保管場需具備停車場登記外，每輛拖吊

車需配備一組輔助輪架備用〈83 年 7 月 1 日前〉。本階段共租用汽車拖

吊車 105 輛，機車拖吊車 9 輛，拖吊費與保管費稅金仍維持與前次相同

之費用。簽約廠家包括旭鋒、群易、福德、士商、凡幾、通河、光復、

堯升等 8家。〈82年 7月 1 日至 84年 6月 30日〉 

(六) 84年 7月 1日至 86年 6月 30日由華原、誼通、旭鋒、群易、隆地、天成、

凡幾 7家參與，租用 108輛汽車拖吊車，19輛機車拖吊車；86年 7月 1日

至 88 年 6 月 30 日由誼通、旭鋒、群易、天成、曳祥、裕源、台聯、亞太

與萬盛 9 家參與，總計租用 232 輛汽車拖吊車，21 輛機車拖吊車及 13 處

拖吊保管場。誼通在此階段，因為挪用公款被裁決所移送法辦。 

(七) 88 年 7 月 1日至 90 年 2月 28 日由旭鋒、群易、萬盛、萬聯通、永和、

松義、昇陽、天成、曳翔、裕源、台聯、亞太等 12家參噢，共租用 181

輛汽車拖吊車、14輛機車拖吊車。當時的松義公司經營者原是誼通公司

的股東，因為誼通公司挪用公款，故誼通公司股東為松義公司實際經營

者。在此一階段中最明顯的是拖吊公司從第七次的 9家變成 12家，拖吊

車總數由 232 輛減為 179 輛，共減掉 53 輛。本次契約應到 89 年 12 月



 

102 

 

31日為止，因故契約展延至 90年 3月 1日。 

(八) 90年 3月 1日至 91年 12月 31日由聚源、天成、群易、台聯、萬聯通、萬

盛、永和、松義、亞太、曳翔、明署、昇陽等 12 家參與，租用汽車拖吊車

168輛、機車拖吊車 16輛；92年 1月 1日至 93年 12月 31日由聚源、天成、

群易、萬盛、永和、松義、亞太、舊金山、緯通、萬業等 10 家與臺北市停

車管理處完成簽約，共計租用汽車拖吊車 116輛、機車拖吊車 10輛；94年

1月 1日至 95年 12月 31日由聚源、天成、群易、萬盛、永和、舊金山、緯

通、萬業、茂廷等 9家民間拖吊公司簽訂契約，共計租用汽車拖吊車 116輛、

機車拖吊車 10輛，執行違規停車拖吊及保管工作。 

(九) 96-97年度委託廠商拖吊執行違規停車拖吊及保管工作，招標區域承攬廠

商康斯登公司、舊金山公司、群易公司、雷德斯公司、永和公司、茂廷

公司、承宏公司、十方公司、勝倫公司、統順公司等 10家廠商，標案採

公開評選，決標金額一律給付廠商，汽車 1輛/800 元，機車 1輛/150元，

依拖吊數量給付。 

(十)臺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於 96 年度查核「委託廠商拖吊」勞務採購案，

認為該採購案異質性不高而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似不盡恰當，不符合「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 66條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5條之規定，故建議

改採最低價格標辦理。在 98-100年度委託廠商拖吊執行違規停車拖吊及

保管工作，招標方式開始改採最低價格標辦理，投標廠商計 13家（康斯

登公司、舊金山公司、勝倫公司、雷德斯公司、統順公司、亞立公司、

晨旺公司、轅鑫公司、永吉豐公司、十方展業、永耀汽車、笙展公司、

茂廷公司），招標區域得標承攬廠商、底價金額及得標金額如表 1所示，

以士林區為例，底價金額為 70,476,000 元，康斯登公司得標金額為

61,098,900 元，底價與得標金額相差達 9,377,100 元。 

表 198-100年度臺北市委託廠商拖吊承攬廠商資料一覽表 

招標區域 承攬廠商 底價金額(元)  得標金額(元)  開標日期 開標次數 

士林區 康斯登公司 70,476,000 61,098,900 97.08.15 1 

松山區 舊金山公司 75,184,000 73,364,050 97.08.15 1 

南港區 

信義區 
勝倫公司 69,942,000 64,315,194 97.08.15 1 

內湖區 雷德斯公司 71,983,000 64,330,520 97.08.15 1 

大安區 勝倫公司 89,629,000 78,465,026 97.08.15 1 

中正區 統順公司 83,724,000 71,670,560 97.08.15 1 

北投區 康斯登公司 55,498,000 48,488,172 97.08.15 1 

中山區 

大同區 
亞立公司 68,493,000 63,333,240 97.08.15 1 

文山區 晨旺公司 53,752,000 48,992,243 
97.08.15 

97.09.02 
2 

萬華區 統順公司 62,140,000 57,716,712 97.08.15 1 

資料來源：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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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停管處委託民間拖吊招標作業為三年一標，從 101 年中旬開始進行

101-104 年的招標作業，由於拖吊數量於 99 年還有 123877 輛至 101 年僅

85152 輛的明顯逐年降低（如表 2 所示），廠商常反映實際拖吊數量未達

停管處招標預估拖吊數量，造成不符拖吊成本並呈虧損，希能由停管處協

調交通大隊增加執行警力以增加拖吊數或以補助方式彌補損失，因而造成

契約執行困擾及影響後續廠商投標意願，就 101-104 年委託廠商拖吊勞務

採購案，12個行政區中信義南港區面臨多次流標的窘境，而迄今仍有 1標

的區（松山內湖區）招標 18次仍無廠商投標之情形。由於業者平均每次拖

吊可獲 600 元到 800 元報酬（各行政區簽約價不同），拖吊量愈大收入越

高，拖吊業者評估松山內湖區的拖吊量不夠，收入不足以應付支出，導致

流標。101-104年度與勝倫國際有限公司、亞立國際有限公司、永耀汽車

有限公司、晨旺有限公司、康斯登貿易有限公司等 5 家民間拖吊公司簽

訂契約，執行違規停車拖吊及保管工作。 

表 2 99-101年租用民間拖吊車執行違停車輛(汽車)進場數量表 

區別 

月份 
士林北投 中正萬華 大安文山 松山內湖 信義南港 中山大同 合計 

99 年 21,825 16,107 26,819 21,757 16,996 20,373 123,877  

100年 20,967 8,711 22,993 16,885 14,701 20,448 104,705  

101年 18,283 18,819 17,965 0 8,089 21,996 85,152  

小計 61,075 43,637 67,777 38,642 39,786 62,817 313,734  

資料來源：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3.2 五都委外拖吊業務之比較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3條第 1項規定，可將違規停車車輛移

置或扣留，車輛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逕行移置或扣留，並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對於違規車輛拖吊作業之

權責分工可分為由交通勤務警察全責執行；或是租用或使用民間拖吊車輛及

場地，並且配合警察機關，在執行交通警察勤務員警之指導下，協助執行對

違規停車之車輛進行移置之行為，此外還可與民間拖吊業者訂定契約關係，

委託民間拖吊業者執行違規車輛拖吊之作業。拖吊業務執行方式可以區分為

四種類型：(1)由交通勤務警察全責執行違規車輛拖吊； (2)由行政助手協助

交通勤務警察執行違規車輛拖吊；(3)委託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相

關機關辦理；(4)委託民營業者執行違規車輛拖吊。本研究將比較比較臺北市、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五都市委外拖吊業務之比較，詳細說明

如下： 

(一)五都委外拖吊業務現況比較 

比較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五城市委外拖吊業務

現況（如表 3 所示），各城市公、民營拖吊場業務執行上是否有差異，臺北

市僅「松山、內湖區」未民營化(招標中)，其餘行政區皆民營拖吊。公營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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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場原則上不執行違停拖吊，僅執行贓車、特勤等移置。目前「松山、內湖

區」由公營拖吊場執行違規停車拖吊；新北市公、民營拖吊執行上皆依照「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移置保管妨害交通車輛作業計畫」規定辦理；臺中市委外拖

吊僅針對公有路外停車場（未依規定車種、方式、位置停車）路邊違規停車

由公營拖吊場執行；臺南市僅有公營拖吊場；高雄市民營拖吊場執行上需依

照「102 年度委外拖吊預算附帶決議事項」及「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

保管作業規定」辦理。 

表 3五都委外拖吊業務現況比較表 

城

市 
規定 巷道拖吊 一般規定加強拖吊項目 

公、民營拖吊場執

行上是否有差異 

臺

北

市 

臺北市

政府警

察局管

理違規

停放車

輛拖吊

及保管

作業規

定 

1. 巷、弄內違規停放車

輛，除併排、民眾檢舉

擋道或其他急迫影響

公共安全者優先執行

拖吊外，其餘以告發為

主。 

2. 102.3.1 起針對忠孝東

路四段 216 巷、223

巷、北安路 458 巷 41

弄及47弄等4處巷道

加強拖吊取締。 

1. 路口 10公尺內 

2. 併排停車 

3. 公車站牌 10公尺內 

4. 消防栓 5公尺內 

5. 消防通道 

6. 占用身心障礙停車格

位 

7. 人行道、騎樓 

8. 卸貨停車格位 

9. 未緊靠道路右側 

僅「松山、內湖區」

未民營化 (招標

中)，其餘行政區皆

民營拖吊。 

公營拖吊場原則

上不執行違停拖

吊，僅執行贓車、

特勤等移置。目前

「松山、內湖區」

由公營拖吊場執

行違規停車拖吊。 

新

北

市 

新北市

政府警

察局移

置保管

妨害交

通車輛

作業計

畫 

民眾報案、併排停車、

巷弄路口 10 公尺內、

消防栓前後 5公尺內、

消防局列管「狹小巷弄

巷道淨空專案」劃設紅

線處得逕予拖吊，其餘

違規先開單舉發拍照

存證，遲未改正者，每

逾2小時得連續舉發或

通報拖吊。 

1. 併排停車 

2. 消防栓前後 5公尺 

3. 交叉路口或公共汽車

招呼站 10公尺內 

4. 禁止臨時停車處所或

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

線處所 

5. 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 

6. 民眾檢舉顯有妨礙通

行處所 

無差異。 

公、民營拖吊執行

上皆依照「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移置

保管妨害交通車

輛作業計畫」規定

辦理。 

臺

中

市 

臺中市

政府警

察局移

置及管

理交通

違規車

輛作業

要點 

委外拖吊僅針對公有

路外停車場（未依規定

車種、方式、位置停

車）。 

路邊違規停車由公營

拖吊場執行。 

無 

有差異。 

委外拖吊僅針對公

有路外停車場（未

依規定車種、方

式、位置停車） 

路邊違規停車由公

營拖吊場執行。 

臺

南

市 

臺南市

政府警

察局執

行交通

違規車

輛移置

（因流標 3次而廢標、

緩辦） 
無 僅有公營拖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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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規定 巷道拖吊 一般規定加強拖吊項目 

公、民營拖吊場執

行上是否有差異 

與保管

作業規

定 

高

雄

市 

1. 102 年

度委外

拖吊預

算附帶

決議事

項 

2. 高雄市

政府違

規車輛

拖吊及

保管作

業規定 

1. 嚴重妨害人車通行或

對公共秩序、公共安

全有重大危害之虞之

情形 

2. 併排停車 

3. 消防栓前 

4. 車道出入口 

5. 交通局劃設logo之紅

線路段 

1. 併排停車 

2. 消防栓前 

3. 交叉路口、公共汽車招

呼站 10公尺內 

4. 經公告禁止停車處 

5. 重點拖吊路段 

6. 民眾檢舉顯有妨礙通

行處所 

有差異。 

民營拖吊場執行

上需依照「102年

度委外拖吊預算

附帶決議事項」及

「高雄市政府違

規車輛拖吊及保

管作業規定」辦

理。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與本研究整理 

(二)五都拖吊業務職掌分工現況 

比較五城市拖吊業務職掌分工現況（如表 4 所示），拖吊業務分別由交

通局與警察局分工負責，以臺北市為例，主政機關為警察局，業務分工則是

交通局負責業務包括：(1)委託民間業者執行移置及保管業務；(2)民營拖吊業

者管理(5場，警察局發現業者違約情事，轉知交通局依契約規定辦理，場內

不駐員警)；(3)拖吊車採購(視警察局需求)；(4)拖吊費、保管費之會計收支。

警察局業務有：(1)違停拖吊取締業務；(2)公營拖吊場管理(1場) ；(3)受理違

停拖吊申訴與審查；(4)拖吊相關採購作業等(拖吊車除外)。目前高雄市主政

機關為交通局，業務分工則是交通局負責業務包括：(1)委託民間業者執行移

置及保管業務；(2)公營拖吊場管理(3場) ；(3)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4)

公營拖吊場相關採購作業等拖吊費、保管費之會計收支。警察局業務有：(1)

違停拖吊取締業務：由員警駐場公、民營拖吊場指揮人員進行拖吊取締作業；

(2)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交通局為申訴受理窗口，惟倘民眾申訴內容係

質疑員警執法品質、執法判斷等疑義(標線、誌設置不當由交通局處理)，由

交通局函轉民眾申訴給警察局逕復民眾，並副知交通局。另外，公營拖吊場

尚需支援警察局勤務(酒駕、贓車等)，致影響違停拖吊績效，影響停管基金

收入。 

表 4五都拖吊業務職掌分工現況之比較表 

城

市 

主

政

機

關 

現況業務職掌分工 備註 

臺

北

市 

警 

察 

局 

交

通

局 

1. 委託民間業者執行移置及保管業務 

2. 民營拖吊業者管理 

(5場，場內不駐員警) 

1. 有交通助理員 128人，靜

態紅黃線違停逕行舉發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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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吊車採購(視警察局需求) 

4. 拖吊費、保管費之會計收支 

2. 議員質詢業務宜由單一

機關負責，以提升績效。 

警

察

局 

1. 違停拖吊取締業務 

2. 公營拖吊場管理(1場) 

3. 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 

4. 拖吊相關採購作業等(拖吊車除外) 

有交通助理員 150人 

新

北

市 

警 

察 

局 

交

通

局 

1. 辦理租用民間拖吊公司之業務。 

2. 拖吊區域之劃分作業。 

3. 民間場逾期未領回車輛移置集中保

管、通知招領及後續公告拍賣業務。 

4. 拖吊作業之電腦主機及電腦語音查詢

系統之建置維修。 

5. 辦理民眾申訴退費業務。 

交通局負責支付民間拖吊

場業務租金、電腦語音查詢

電話費用、拖吊管理系統增

修暨維護費，以及印制各拖

吊場執行拖吊作業所需之

收據及違規車輛封條…等

之預算編列與執行。 

警

察

局 

1. 拖吊之執法業務。 

2. 公有場拖吊數量之統計業務。 

3. 拖吊工作人員之專業講習業務。 

4. 協助查核民間場違規記點處分事宜。 

5. 辦理公有場拖吊車輛損害賠償事宜。 

 

警察局原租用 6 家民間拖

吊公司，自市府交通局停車

管理工程處於 102 年下半

年成立後，其契約立約人變

更及後續履約相關事宜，移

轉交通局承受辦理。 

臺

中

市 

交 

通 

局 

交

通

局 

1. 路外停車場違停拖吊(停車場法)： 

委託民間業者辦理移置及保管，警察局不

介入。 

2. 公營拖吊場管理： 

針對路邊違停車輛移置保管使用，場內

駐有員警，目前有 3座公營場。 

3. 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 

4. 拖吊費、保管費之會計收支 

102 年聘雇交通助理員 53

人，專案性違停逕舉為主，

如併排、占用身心障礙格

位。 

警

察

局 

1. 路邊違停拖吊(道交條例)： 

警察局執法，移置費及保管費入停管基

金。 

2. 公營拖吊場管理： 

針對酒駕、贓車等移置保管，有 2 座公

營場。 

3. 委託民間業者執行移置酒駕、贓車等(由

警察局辦理，惟委託費用由交通局停管

基金支付，車輛移置費入停管基金)。 

 

臺

南

市 

警 

察 

局 

交

通

局 

尚無辦理拖吊業務 

交通局辦理委外拖吊業務歷

經多次流標，經市長裁示暫

緩辦理。 

警

察

局 

1. 違停拖吊取締業務 

2. 公營拖吊場管理(4場) 

3. 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 

4. 公營拖吊場相關採購作業等 

5. 拖吊費、保管費之會計收支 

 

高

雄

交 

通 

交

通

1. 委託民間業者執行移置及保管業務 

2. 公營拖吊場管理(3場) 

公營拖吊場尚需支援警察

局勤務(酒駕、贓車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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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局 局 3. 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 

4. 公營拖吊場相關採購作業等 

5. 拖吊費、保管費之會計收支 

影響違停拖吊績效，影響停

管基金收入。 

警

察

局 

1. 違停拖吊取締業務： 

由員警駐場公、民營拖吊場指揮人員進

行拖吊取締作業。 

2. 受理違停拖吊申訴與審查 

 

倘民眾申訴內容係質疑員

警執法品質、執法判斷等疑

義(標線、誌設置不當由交通

局處理)，由交通局函轉民眾

申訴給警察局逕復民眾。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與本研究整理 

(三)五都委外拖吊警力配置 

比較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五城市委外拖吊、公

營拖吊管理及委外拖吊警力配置（如表 5所示），大部分城市拖吊業務主管機關

均由交通局負責，僅新北市由警察局負責（自 103年度起亦改由交通局負責）。

委外拖吊警力配置部分，臺北市委外場現無駐場警力，由交大統一指派出勤，

每 4小時 1班，1天 3班，每班 3人，全天共計 45人次，公營場以支援交大勤

務及提供民眾領車為主，每場駐場警力 3人（分隊長、員警、交助各 1名），每

位員警以 1 帶 3 車、1 帶 4 車為原則。新北市委外場現無駐場警力，由各分局

交通分隊指派出勤，1天 3班，全天共計 20～24人次，公營場以支援警局勤務、

受理民眾報案拖吊及提供民眾領車為主，每場駐場警力5～6人。高雄市則是公、

民營拖吊場專職駐場員警共計 79員，目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刻正

研議改採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等直轄市拖吊警力統一指派模式，預計將可

大幅減少拖吊警力人員之需用。 

表 5五都委外拖吊、公營拖吊管理之比較表 

城

市 

主

管 

機

關 

預

算

來

源 

委外拖吊警力配置 

公

營

拖

吊

場

管

理 

委外拖吊項目 

臺

北

市 

交 

通 

局 

停

管

基

金 

1. 委外場現無駐場警力，由交大統一

指派出勤，每 4小時 1班，1天 3班，

每班 3人，全天共計 45人次，公營

場以支援交大勤務及提供民眾領車

為主，每場駐場警力 3人。 

2. 每位員警以 1帶 3車、1帶 4車為原

則。 

警

察

局 

1.巷、弄內違停車輛，除併排、民

眾檢舉或急迫影響安全者優先

拖吊外，餘告發為主。 

2. 102.3.1起針對 4處巷道加強拖

吊取締。 

新

北

市 

警 

察 

局 

公

務

預

算 

1. 委外場無駐場警力，由各分局交通

分隊指派出勤，1天 3班全天共計

20～24人次，公營場以支援警局勤

務、受理民眾報案拖吊及提供民眾

領車為主，每場駐場警力 5～6人。 

2. 每位員警以 1帶 3車、1帶 4車為原

警

察

局 

民眾報案、併排、路口 10公尺內、

消防栓前後 5 公尺內、消防局列

管「狹小巷弄巷道淨空專案」劃

設紅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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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臺

中

市 

交 

通 

局 

公

務

預

算 

1. 委外場現無駐場警力，由交通局依據

停車場法進行拖吊。 

2. 路邊違規停車由警察局依據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拖吊。 

警

察

局 

僅針對公共停車場拖吊（含路邊

及路外停車場，未依規定車種、

方式、位置停車） 

臺

南

市 

交 

通 

局 

公

務

預

算 

無 

警

察

局 

廢標(暫緩辦理) 

高

雄

市 

交 

通 

局 

停

管

基

金 

現公、民拖吊場駐場員警共計 79員。 

交

通

局 

以併排停車、消防栓前、不依順行方

向、不緊靠道路右側及在顯有妨礙其

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公車及大客

車停靠區、身心障礙、警備車、汽車

及機車停車格遭他種車輛占用、車道

出入口、自行車道及禁停車輛之人行

道、徒步區、以及由交通局劃設紅線

路段及道路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紅線

處實施拖吊為原則。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與本研究整理 

四、委外拖吊相關問題之檢討 

4.1 委外拖吊招標機制 

雖然違停拖吊非商品營利，但委外民營成本與拖吊收益為重要考量要素。

目前交通警察單位缺乏衡量基準，勤務繁忙亦無法以每車拖吊成本加以評比，

以及公營拖吊為配合不同勤務需求下，仍有部分保留之必要性。而交通繁忙地

區之一般違規停車，則需要藉助效率高、成本低之民營業者協助。臺北市政府

採購稽核小組於 96年度查核停管處「委託廠商拖吊」勞務採購案，認為該採購

案異質性不高而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似不盡恰當，不符合「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66條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5條之規定，故建議改採最低價格標辦理。

由於政府機關辦理違規停車拖吊業務已行之多年，其相關配套法令及規範業已

明訂，另就委託各家廠商之拖吊技術、服務品質、設備功能效益及特性等之間

並無差異性，實無構成異質性需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之要件。故目前採最低價

格決標。但業者反映希望恢復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或建議研商拖吊制度改為租

斷方式，但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召開公聽會及座談會檢討拖吊制度，與會學者對

租斷方式持反對意見，並以維持現狀並適當檢討拖吊車租金較獲共識。 

其次，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之 1：「機關依本法第 52條第 1項第 1款或

第 2 款規定採最低標決標，其因履約期間數量不確定而於招標文件規定以招

標標的之單價決定最低標者，並應載明履約期間預估需求數量」。採最低價格

複數決標於招標文件載明標的區、預估數量及預估採購金額，投標廠商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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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招標文件提供之預估數量、預估採購金額，自行衡酌考量並估算所需成本，

但目前廠商實際執行數量卻遠低於預估數量、採購金額問題。 

另外，停管處規定廠商於籌備期間準備之履約標的物需經查核通過後始能配

合執行拖吊作業，認為應無履約能力不足之情事。再者，依「政府採購法」投標

廠商資格與特殊或鉅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5 條規定「機關辦理特殊或鉅額採購，除

依第 2 條規定訂定基本資格外，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求…。」明訂投標

廠商須具有拖吊業務或停車場經營業務證明，對其基本資格加以規範。又考量違

規停車拖吊業務已行之多年，其拖吊技術、服務品質、設備功能效益及特性等之

間並無差異性，基於採購法公平、公正之原則，未針對資本額設定招標條件。但

業者質疑投標文件未設資本額規範，將會造成得標廠商低價搶標無法履約而違規

轉包情形，或是使用低品質拼裝拖吊車輛之履約能力不足問題。 

為維道路交通順暢、行車安全，及賡續配合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執行違

規停車之拖吊移置工作，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機關依本法

第二十七條第三項得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之預算金額，為該採購得用以支

付得標廠商契約價金之預算金額。預算案尚未經立法程序者，為預估需用金

額。」明訂機關有於預算未經立法通過可先予辦理招標程序之明文依據，且

為免延宕新年度採購案執行，及避免新舊契約未能銜接產生空窗期進而無法

排除違停車量致嚴重衝擊交通安全及秩序，先行辦理採購程序有其必要性。

另先行程序並未動用預算支應，仍須預算經法定程序通過後始予支用。因此

在拖吊廠商契約期滿前一年度，停管處便開始著手辦理下一年度委託廠商拖

吊勞務採購案。又採購契約要項第 65 點規定：「契約得訂明機關得通知廠商

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因此依照契約規定預算未通過則終止契約，但廠

商為履行契約需事先投資準備，若預算未通過將導致嚴重損失。 

最後，警察局交通大隊為考慮停車格位嚴重不足及民眾停車所需，巷弄內

除併排、民眾報案擋道等嚴重違停予以拖吊，其餘以告發為主之執法原則，以

及警察局交通大隊目前係由直二分隊依實際交通狀況及各保管場實際出車數量

編排勤務基準表，供各拖吊場參考編排司機、技工配合執行拖吊。但因拖吊相

關警力員額不足或支援其他治安勤務而調配人力不足時，業者即無法執行違停

拖吊，因而實際執行數量低於預估數量與採購金額，導致營運虧損與招標流

標問題。 

4.2委外拖吊成本分析 

租用民間拖吊車係停車管理政策下的一種手段，必需讓業者在「有利可

圖」的情況下，才能吸引民間參與，故應考量業者的適當營運利潤，但又無

暴利存在，以免讓政府有圖利業者之嫌。對於拖吊業者多年來爭取調高拖吊

租金的議題，在過去及目前都受到廣泛爭議，除了民間拖吊業者自行評估外，

尚有多個單位做過類似之成本分析，包括臺北巿政府交通局、交通大學交通

運輸研究所以及臺北巿拖吊同業聯誼協會等。臺北巿政府交通局（1990）以

每家 10 部拖吊車，每部每天拖吊 7.16 輛違規車輛，每年工作天 340 天為基

礎，計算每輛拖吊租金及保管費為 819 元；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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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家 10部拖吊車，每部每天拖吊 7.16 輛違規車輛，每年工作天 340 天為

基礎，假設業者資金有 70%為銀行貸款，年息 12%，並認為拖吊業經營風險

低，合理投資報酬率不宜過高，而訂為 0.0297，因此推估每輛拖吊租金及保

管費為 935 元；臺北巿政府交通局（1996）以社會成本觀點分析因違規停車

行為所減少之道路容量、產生之延滯及擁擠等所衍生之成本，針對不同之違

規行為對道路交通不同之影響程度調整不同的拖吊費，並排、公車站牌、消

防栓等四項重大違規停車由 1000 元調高為 2500 元，但給拖吊業者的拖吊費

仍維持不變，所增加者全然入停管基金，後經臺北巿議會第七屆會議通過修

正拖吊費仍維持 1000 元；臺北巿拖吊同業聯誼協會（1998）假設每家 20

部拖吊車，每部每天拖吊 8輛違規車輛，一年 360個工作天年終獎金一個月，

得出拖吊一輛違規車輛之拖吊成本為 995元，報酬率 15%的情況下，估算每

輛拖吊租金及保管費為 1144 元；臺北巿拖吊同業聯誼協會委託國立臺灣大

學會計學研究所（1999）辦理汽車違規拖吊成本分析研究，依三種不同的費

用認定方法與四種拖吊量群組（依業者拖吊小型車輛數分組，包括高群組、

低群組、總平均群組及歷年平均組四組），計算拖吊每一輛車的單位成本，

結果發現，即使考慮所有費用的情形下，單位成本亦未超過目前的費率 750

元，亦即在現行的費率下，拖吊業者仍有獲利空間。綜合以上所述，在不同

的假設條件及計算基礎下所試算出來的拖吊費可能有所差異。目前拖吊車租

金係依拖吊違規車輛的種類區分採單一費率，此種定價方式操作上較為簡易。

但似乎無法真正反映不同行駛距離之拖吊成本，其缺點為造成拖吊業者而容

易造成就近拖吊的現象，而不管其是否對當地的交通造成不便。違規車輛拖

吊之法律性質屬「行政執行」，或稱「行政強制執行」，而非「秩序罰」或

「行政罰」，拖吊費為政府因「代履行」拖吊所生之費用，因此不具懲罰性

應以為實際拖吊過程所支出之費用為基準，過去以社會成本的觀點調整其拖

吊費用將產生爭議。 

另外，依據臺北市議會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警政衛

生委員會審議意見綜合決議，自 88 年 7月 1日起規定拖吊業者不得使用市有

土地，業者希望開放市有土地供民間拖吊廠商租用，做為拖吊保管場；市議

會審查「臺北市處理妨礙交通車輛自治條例」時，要求增列車輛經移置至保

管場未逾半小時者，不收取保管費，業者反映半小時不收保管費，使其負擔

很大；停管處辦理 92年度「委託廠商從事違規停車車輛移置及保管工作」勞

務採購案，招標文件契約書第二條明文規定：「機關支付拖吊車租金及保管

費…，而廠商執行契約所生之稅捐、手續費、車門封條及雜支等費用均含於

標價內，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機關額外金額補貼」，業者要求裁決所另

提供紅單罰鍰代收之手續費；市議會審議 91 年度總預算案時，審議意見但書

要求：「車門封條下年度起所需費用應由拖吊業者支付，不得再編列」，停

管處於 91 年「研商賡續辦理 92 年度租用民間拖吊車及保管場相關事宜」會

議，決議合約中應明訂移置車輛所需之車門封條由業者自行印製，材質形式

規格由停管處訂定，業者反映移置車輛所需之車門封條代應由機關購置提供

使用；在 90 年 3月 1 日以前拖吊作業規定，業者如有違反合約或作業規定受

記點處分達 10點時，則全場停止拖吊 1日，拖吊責任區內之拖吊工作停頓，

影響交通大隊指揮拖吊之效能，停管處遂應交通大隊及業者建議改處繳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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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方式辦理，違規記點每點違約金新臺幣 10,000元，之後每點改罰新臺幣

6,000元違約金，業者要求廢除或調降違規記點違約金扣款；停管處支付廠商

拖吊車租金及保管費均已內含稅金，而拖吊業者為民間一般營利事業單位，

其所得應繳納之稅款理應由廠商自行負擔，業者建議支領款項營業稅修正為

「外加」；考量便民服務由保管場代理收繳違規停車罰鍰，於契約中規定廠

商需配合代理收繳相關費用（內含代執行所需手續費用），業者反映代理收

繳違規停車罰鍰增加廠商成本負擔。 

五、結論與建議 

(一)臺北市自民國 77年起由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負責租用民間拖吊車及保管

場接受員警指揮執行違規停車移置及保管工作，因違規停車之拖運保管

費納入停車場基金收入管理，停管處自民國 81年起負責辦理租用拖吊車

及保管場事宜。但近年來，由於拖吊量減少，停管處除履遭審計處質疑

預算無法達成外，相關人事、辦公經費卻難以減少，且領車人對被拖吊

事實質疑提出申訴，經警察局撤銷原舉發，其撤銷原因非究責於廠商者，

機關仍支付廠商拖吊車租金及保管費，形成該筆拖吊、保管費未收入，

基金卻支出情形。 

(二)違停拖吊非商品營利，公營拖吊或委外民營若僅以績效及成本為考量，

過度重視執法績效會引發民怨而影響地方首長的施政滿意度，執法不力

亦造成交通秩序混亂，因此如何界定合理拖吊數量與執法強度？交通警

察單位似乎缺乏衡量基準，又除了一般違規停車拖吊勤務外，其他酒駕、

防飆執行拖吊績效所需耗費人力與時間，亦無法以每車拖吊成本加以評

比。因此，公營拖吊雖其績效偏低、成本偏高，在特定區域與不同勤務

需求下，仍有部分保留之必要性。但交通繁忙地區嚴重影響交通秩序之

一般違規停車，則需要藉助效率高、成本低之民營業者協助。 

(三)委託民間拖吊為多數縣市採行方式，惟交通局與警察局分工與權責問題

仍有諸多爭議，以新北市、高雄市為例，拖吊數量因各種阻力因素（如：

選舉民意、警察風紀…等），致使警察人員執法不夠積極（因警察執法態

度消極，實際拖吊數量僅達預估數量的一半），連帶民營業者執行拖吊數

量未達目標值，而出現營運虧損不願意繼續履約問題。另外，若委託拖

吊成本高於收費標準，相關拖吊執法必須由政府預算來補充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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